



迪环审〔2020〕17号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关于
《托巴水电站澜沧江岩瓦大桥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维西县搬迁安置办公室：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对托巴水电站澜沧江岩瓦大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请示》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该项目位于维西县白济汛乡，项目代码：2020-533423-48-01-021361。澜沧江岩瓦大桥属于托巴电站库周交通复建工程的一部分，解决附近村民通行问题，完善托巴水电站安置配套设施，该桥左岸位于白济汛乡永安村，连接德钦至维西公路，右岸位于康普乡念里米村，连接拟建叶枝至中路公路，是念里米村和永安村居民出入的重要通道。桥梁总长242.5m，桥宽7m，工程总投资为3942.9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22.25万元，占总投资的 0.56%。
建设单位在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措施前提下，我局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及本批复的要求进行建设。
二、在项目环境管理中，你单位必须逐项落实《报告表》
中提出的环保要求，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确保对生态环境影响降到最低。并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 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建临时沉淀池，项目施工场地洒水抑尘、养护等消耗水、施工机械，机动车辆冲洗废水需经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2） 落实固废污染防治措施。废土石堆放场必须设置挡土墙，覆土绿化美化，稳固边坡，不得随意堆放或倾倒入澜沧江及其他河道。建筑施工垃圾要统一规范化处置，施工期间生活垃圾需统一分类收集后运送至乡镇垃圾收集点规范处置。
（3） 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扬尘的产生，施工场地需采用洒水车定期洒水降尘，在晴天大风天气下，需要增加洒水次数。使用环保检验合格的机械设备进行作业，严格控制机械废气尾气的排放。运营期设置限速标志并保持路面的清洁，降低扬尘产生。
（4） 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间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确保施工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规定的限值。运行期必须加强监管，减少噪音污染。
（五）落实环境管理措施。建立完善管理制度，严格监督约束，认真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减缓措施，保障各项环措施落实到位。
三、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认真落实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要求，项目投运前向社会公开工程环境监理报告。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应作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依据之一。项目建成后须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向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四、项目若发生重大变动，须另行组织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重新报批。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项目才开始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生态环境部门重新审批。
五、你单位应在接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报州生态环境局维西分局备案。
六、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州生态环境局维西分局负责组织该项目的环境执法现场监察和日常监督管理。
七、其他未经说明事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政策和该报告表有关要求办理。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2020年7月9日
（此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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